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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柴油車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辦法 Q＆A 

【共通性】 

Q1：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辦

法補助對象？ 

A1：補助對象為 1~3 期大型柴油車之車主，各期別如下： 

一、一期大型柴油車：指中華民國 82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大型

柴油車。 

二、二期大型柴油車：指中華民國 82 年 7 月 1 日至 88 年 6 月

30 日間出廠之大型柴油車。 

三、三期大型柴油車：指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至 95 年 9 月

30 日間出廠之大型柴油車；或 95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

日間出廠，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依 9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交

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（以下簡稱排放標準）核發汽車

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型柴油車。 

 

其中 95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間出廠之期別認定，可洽引

擎本體附近之期別管制貼紙，樣式與範例如下： 

 

 

若針對大型柴油車於 95年 10月 1日至 95年 12月 31日出廠期

別有疑慮者，可逕洽 E-mail：hddv0529@gmail.com 協助釐清。 

 

  

修訂日期：10908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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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辦

法施行日期？ 

A2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18條訂定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。故 109 年 4 月

15 日（含）以後提出申請之車主，需檢附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

備前 6 個月之黑煙不透光率證明文件，委託經審驗核定之空氣污

染防制設備製造商或代理商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各縣市環

保局亦請依修正後補助辦法之規定完成審核作業。 

 

Q3：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辦

法補助期間？ 

A3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，補助期間自中華民國 109年

4 月 15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其中，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

備之申請補助者至遲應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前提出第一期補助

款之申請，各級主管機關應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審定。 

 

Q4：何謂大型柴油車? 

A4：所謂大型柴油車，係指以柴油為燃料，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

則第 3 條所稱之大客車、大貨車、大客貨兩用車、代用大客車

及大型特種車。詳細車種對照如下： 

大型柴油車 行照上登載車種 

大客車 
營業交通大客車、營業遊覽大客車、營業大客車、自用大客車、自用大

客車－長租、自用公務大客車、外賓使館大客車、外賓外交大客車。 

大貨車 

營業大貨車、自用大貨車、自用大貨車－長租、自用公務大貨車、外賓

外交大貨車、營業大貨曳引車、營業貨運曳引車、營業貨櫃曳引車、自

用大貨曳引車、自用大貨曳引長租、自用曳引車－長租、自用曳引車。 

大客貨兩用車 自用大客貨、自用公務大客貨。 

代用大客車 自用大代客、自用公務大代客。 

大型特種車 

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，包括吊車、救濟車、

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憲警巡邏車、工程車、教練車、身心障礙者

用特製車、灑水車、郵車、垃圾車、清掃車、水肥車、囚車、殯儀館運

靈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，且為大型車輛，以柴油為燃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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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：補助對象為車主，但補助款要匯給誰？ 

A5：補助對象為行照上所登載之車主，但依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6 項，

可採直接折抵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費用方式，由受理申請之各

級主管機關核撥補助金額予申請補助者指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設

備製造商或代理商。若以電匯方式核撥者，得於補助款內扣除匯

款手續費。 

 

Q6：補助金額如何區分？ 

A6：補助金額區分以下兩個類別： 

一、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低於 0.6m-1以下且

具改善效果。補助金額依中央主管機關審驗核定結果，最

高不得逾 15萬元。 

二、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低於 1.0m-1以下未

達 0.6 m-1且具改善效果。補助金額依中央主管機關審驗核

定結果，最高不得逾 10萬元。 

 

Q7：政府單位或國營事業所屬車輛是否可以申請加裝空氣污染防制

設備補助？ 

A7：可以。 

 

 



6 
 

 

【1~3 期大型柴油車車主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】 

Q1：目前有哪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造商或代理商已通過中央主管

機關認證？ 

A1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8 條，經審驗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造商

或代理商補助品項及金額，中央主管機關應登載於指定之網站，

請至 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 之大型柴油車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專

區查詢。 

 

Q2：我是車主，要如何申請補助？ 

A2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7 條，委託經審驗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

造商或代理商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 

 

Q3：我要檢附那些文件？有沒有參考格式？ 

A3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，需檢附以下文件： 

一、申請表。 

二、大型柴油車行車執照影本。 

三、國民身分證明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。 

四、指定匯款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據。 

五、經中央主管機關審驗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文件影本。 

六、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 6 個月之黑煙不透光率證明文件及

第 3 條第 1 項第 2款或第 3款規定之檢測報告。 

七、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發票影本及安裝佐證文件（含設備

明細、工單及施作前、後照片）。 

八、其他經各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 

為維護車主與濾煙器廠商權益與義務，車主與濾煙器廠商應簽訂

「大型柴油車購置與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定型化契約」併同前

述申請文件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 

 

申請格式表單可至 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 之大型柴油車加裝空

氣污染防制設備專區下載。 

  

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/
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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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申請第二期或第三期款檢附那些文件？有沒有參考格式？ 

A4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11 條第 5 項第 2款第 2 目或第 3目規定，需檢

附以下文件： 

一、申請表。 

二、大型柴油車行車執照影本。 

三、國民身分證明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。 

四、指定匯款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據。 

五、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 6 個月之黑煙不透光率證明文件及

第 3 條第 1 項第 2款或第 3款規定之檢測報告。 

六、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於大型柴油車上之佐證文件（含照

片）。 

七、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 

Q5：車主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該注意什麼事情? 

A5：一、應選定中央主管機關認證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。 

二、考量大型柴油車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涉及車輛使用情況、

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品性能等諸多因素，為維護車主與濾煙

器廠商權益，車主與濾煙器廠商宜簽訂「大型柴油車購置與

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定型化契約」，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，

確保雙方確實履行確認車輛車況與行駛條件適合加裝空氣污

染防制設備。 

三、提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固與售後服務至少 3 年。 

四、依規定於各期補助款撥付期程及滿 2 年起 3個月內至縣市環

保局柴油車底盤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檢測黑煙與馬力比等。 

 

Q6：補助款項分幾期給付？何時申請給付？給付比例？ 

A6：根據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5項第 2款規定，補助金額分三期撥付： 

（一）第一期：申請補助者應自車輛完成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

起 30日內，檢附第 7 條規定之文件，向各級主管

機關申請撥付補助金額 70%之補助款。 

（二）第二期：申請補助者應自車輛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滿 1

年起 30 日內，檢附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滿 1

年後符合第 7 條第 1 款之文件、第 3 款規定之檢

測報告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於大型柴油車上

之佐證文件（含照片），向各級主管機關申請撥付

補助金額 20%之補助款。 

（三）第三期：申請補助者應自車輛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滿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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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起 30 日內，檢附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滿 3

年後符合第 7 條第 1 款之文件、第 3 款規定之檢

測報告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於大型柴油車上

之佐證文件（含照片），向各級主管機關申請撥付

補助金額 10%之補助款。 

 

Q7：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後，我要去哪理檢測？ 

A7：根據補助辦法，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 6 個月內及加裝空氣

污染防制設備後應至全國各縣市環保局柴油車底盤動力計排煙

檢測站檢測黑煙與馬力比，必要時得向環保局預約檢測。 

 

 

Q8：審核作業及撥款時間多久？ 

A8：申請人檢具完整文件送至各級主管機關起 15日內完成審查，經

審核通過後，各級主管機關將盡快完成撥款。 

 

Q9：領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款之車主應配合事項？ 

A9：配合事項如下： 

一、於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固期限內應維持該設備有效運作

或不得拆除該設備。 

二、配合各級主管機關抽驗作業，如果未配合抽驗或抽驗不合格

經限期改善仍不合格，環保局將追繳已領取之補助款。 

三、應於安裝設備後滿 2 年起 3 個月內，重新檢測並符合補助辦

法第3條第1項第2款（符合0.6 m-1）或第3款（符合1.0 m-1）

規定。 

 

Q10：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如果有問題，怎麼辦？!

A10：如果您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遇到有明顯排放白煙、黑煙或馬

力不足情況，先行釐清責任歸屬。若確定屬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問!

題，應進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修復。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造商

或代理商有違約情事時，可向環境部檢舉，若查證屬實，環境部!

可以撤銷或廢止該審驗核定之品項補助。

 

Q11：安裝前黑煙不透光率檢測是 0m-1，安裝後黑煙不透光率檢測是

0m-1，可以提出申請？ 

A11：不可以。根據補助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，安裝空氣污

染防制設備後應具污染改善效果。 

 

Q12：申請補助者若超過時效是否可以申請補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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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2：不可以，根據補助辦法第 11 條第 5 項第 2 款規定相關文件應

於期限內向各級主管機關申請。 

 


